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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专题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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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签发人：党进平


2025年12月10日，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进平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审议采购宁夏财政信息化项目相关事宜，现纪要如下：
一、研究审议采购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执行（总决算）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
会议指出，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执行（总决算）系统于2023年10月按照财政部工作要求整合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2024年8月完成整合任务，提供旬月报和总决算服务，保障每月3次旬月报和总决算报表通过系统顺利上报财政部。项目免费运维期已结束，为保障旬月报和总决算工作继续顺利进行，需采购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执行（总决算）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预算执行（总决算）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29万元/年以内，运维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资金来源为财政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二、研究审议采购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债务管理系统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债务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实现了对财政部专项债券穿透式监测系统、财政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监测系统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债务整合一体化系统等3个子系统的现场业务支持。项目运维服务期即将结束，为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预算管理一体化——债务管理系统运维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74.85万元以内，项目服务期1年。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3、 研究审议采购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监管系统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监管系统于2023年5月经自治区发改委批准建设，2024年在全区上线使用，2024年12月通过发改委验收，实现了补贴项目管理、补贴对象采集、资格公示公开及资金发放规范，确保补贴精准发放，完成从指标下达到资金使用的全程追溯。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保障系统持续平稳运行，需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监管系统运维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考虑系统上线时间较短，为保证系统运维质量，采购1年运维服务，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33.05万元以内。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四、研究审议采购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系统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系统实现了电子票据制样、赋码、开具、传输、查验、入账等全流程电子（无纸化）控制，构建了科学、高效、便捷的电子票据管理体系。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保障系统持续平稳运行，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系统运维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项目运维服务期6个月，预算控制在38.5万元/半年以内（预算评审中心审定金额77万元/年）。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在合同期内加紧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同时加快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五、研究审议采购宁夏统一公共支付平台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统一公共支付平台集非税收入业务办理、便捷缴款、收费依据查询等功能于一体，涉及教育、公安、不动产等行业，覆盖全区近2000余家单位。项目服务期即将结束，为保障系统持续平稳运行，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统一公共支付平台运维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项目运维服务期6个月，预算控制在26.85万元/半年以内（预算评审中心审定金额53.7万元/年）。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在合同期内加紧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同时加快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六、研究审议采购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系统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实现了覆盖财政部门、执收单位、代理银行、缴款人的非税收入全流程电子化管理，保障执收单位日常非税缴款业务、财政部门缴库、对账业务的无纸化、渠道多元化和入账电子化。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保障非税收入管理业务继续顺利开展，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非税收入管理系统运维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项目运维服务期1年，招标预算控制在评审中心审定的28.6万元以内。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市、县（区）财政、执收单位要进行培训，分批上线，在合同期内加紧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同时加快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七、研究审议采购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运维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提供了从政府采购预
算、招标公告、开标评标、采购结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等全流程电子化管理，运维服务涵盖自治区本级、5个地市、25个县区，服务对象包括采购单位、财政用户、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审专家、供应商、厂家。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保障政府采购各项业务在全区范围稳定、高效运行，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运维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项目运维服务期1年，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145.36万元以内。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在合同期内加紧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考虑此项目需要进行信创改造，合同支付据实结算，同时加快推进信创改造工作，待系统信创改造完成正式上线运行后，本项目合同终止。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信息中心根据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提请厅务会议审议。
八、研究审议采购宁夏财政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项目
会议指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是对业务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进行全面、深入的“体检”，按照国家等级保护测评要求，三级系统每年至少测评1次，二级系统至少每两年测评1次，为保障我厅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依法合规开展，需对“宁财融”信息管理平台、宁夏财政统一报表、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宁夏会计信息管理等3个三级系统和1个二级系统购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保障信息系统达到相应安全保护等级能力要求。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财政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进行采购，预算控制在19.5万元以内。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九、研究审议采购宁夏财政业务专网广域网电路项目
会议指出，宁夏财政业务专网广域网电路纵向连接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和相关单位，由财政业务专网主电路（以下简称“A面电路”）与备份电路（以下简称“B面电路”）一主一备共同保障财政专网业务系统可靠稳定运行。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确保全区财政广域网络正常运行，需继续租用电路。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财政业务专网广域网电路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服务期1年。预算控制在2024年预算评审中心审定金额146万元基础上核减至141.2万元以内，其中A面电路核减太阳山财政局和注册会计师协会2条电路费用4.812万元后控制在91.2万元以内，B面电路仍控制在50万元以内。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信息中心根据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提请厅务会议审议。
十、研究审议采购宁夏财政信息安全服务项目
会议指出，为满足中央、自治区党委政府、财政部、公安厅等部门关于网信工作的要求，实施宁夏财政信息安全服务项目，围绕“安全评估与检测、日常运营与保障、应急与演练支持、安全体系建设”四大类内容，对财政网络和数据安全全流程开展防护、监测、整改及能力建设工作。项目运维服务期已结束，为保障全区财政网络、数据以及核心业务安全稳定运行，需继续采购运维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财政信息安全服务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服务期1年，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94.5万元以内。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十一、研究审议自治区电子政务公共云平台宁夏财政安全增值服务项目
会议指出，为贯彻落实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云平台安全防护要求，实施自治区电子政务公共云平台宁夏财政安全增值服务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堡垒机、日志审计、WEB应用防火墙、虚拟防火墙、主机安全管理等。2024年采购的电信和移动云平台安全增值服务已到期，联通云平台安全增值服务为免费试用，为确保电信、移动、联通3家云平台上财政业务系统的安全运行，需继续采购服务。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财政信息安全服务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服务期1年，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166.21万元以内，其中电信云平台75.7万元、移动云平台43.4万元、联通云平台47.11万元。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信息中心根据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提请厅务会议审议。
十二、研究审议采购宁夏财政数据中心机房柜租赁项目
会议指出，随着财政信息化的发展和设备数量的不断增加，厅数据中心机房的基础环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解决厅数据中心机房面临的风险，2024年11月25日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为机房租赁项目中标供应商。租赁期即将结束，为保障财政业务的平稳运行，需继续租赁。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宁夏财政数据中心机房柜租赁项目。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进行采购，服务期1年，预算控制在预算评审中心审定的185万元以内，按照2026年系统上云情况，据实核减部分机房柜租赁费用。资金来源为厅机关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信息中心根据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提请厅务会议审议。
十三、研究审议采购“一信通”短信发送项目、政务云平台短信服务项目
会议指出，“一信通”短信发送服务提供自治区本级工资统发单位人员个人工资明细和变动情况告知、宁夏财政行政管理系统待办提醒、财政厅处室通知短信发送服务，2025年度费用约14万元。政务云平台短信服务通过电信、移动和联通政务云平台为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宁财融信息管理系统、会计人员管理系统、非税收入管理等4个系统的用户提供注册登陆、办理进度通知、电子票据推送等短信发送服务，2025年度移动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6万元、电信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2.2万元、联通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6.5万元。“一信通”短信发送项目及政务云平台短信服务即将到期，为保障短信服务正常进行，需继续采购。
会议决定，一是原则同意采购“一信通”短信发送项目、政务云平台短信服务项目。二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采购“一信通”短信发送服务，项目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项目概算14万元/年，采购预算无固定金额，以采购最终成交短信发送单价为准，根据实际短信发送明细据实结算。三是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机关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要求，采用综合评价方式向移动、电信和联通公司采购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服务，项目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项目概算移动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6万元/年，电信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2.2万元/年，联通政务云平台短信发送费用约6.5万元/年。采购预算无固定金额，以采购最终成交短信发送单价为准，根据实际短信发送明细据实结算。四是资金来源为财政厅机关年度预算安排的全区财政系统信息化项目经费。

参会人员：办公室丁洪俊，综合处王航，债务管理处杨丽，国库处庞晶，政府采购处冯爱均 黄怡，监督评价局周思喆、非税收入管理中心强蕾，预算评审中心徐涛，信息中心马斌、胡憬晗、王芳、李冠艳、杨暾、王端阳、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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